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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300471       证券简称：厚普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3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 Air Liquide 全资子公司 

签署合资条款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资条款清单仅为意向性约定，具体合作内容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有

关合作安排以双方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后续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合作对公司本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

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后续具体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3、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披露了《关于签订页岩气综合利用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由

于该项目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周期较长，有较大投资经营不确定性，同时由于该项目所需

资金量大，为规避公司风险，经与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协商，该项目已调整由公司关联方

成都恒新洁能能源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一、概述 

1、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川厚普

卓越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普氢能”）与Air Liquide（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Air Liquide Advanced Technologies S.A.（液化空气先进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ALAT”）共同投资在成都设立一家从事氢燃料电池电动车加氢站的开发、生产及销

售的合资公司。双方将共同推进氢能产业链的发展以促进中国氢气加注基础设施的建设。并

于2018年11月2日在公司签订了《合资条款清单》。 

2、本次合资条款清单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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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

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Air Liquide成立于1902年，是在工业和医疗气体领域技术和服务的全球领导者，其在

全球拥有员工65000余名，业务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并为350多万客户和患者提供服务。

Air Liquide在全球参与建设及投资运营的加氢站有100余座（含70Mpa加氢站）及8座液氢

装置，具有丰富的加注站设备数据及相关技术。ALAT是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法国巴黎。 

三、合资条款清单的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治理 

董事会将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双方股权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董事会由五名

董事组成，其中三名董事将由ALAT提名，两名董事由厚普氢能提名。 

董事会主席将是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ALAT提出，董事会任命，总经理候

选人在合资公司成立后的两任期内由厚普氢能提名，董事会任命。合资公司首席财务官及

首席技术官将由ALAT派选。 

2、生效时间 

本合资条款清单一经双方签字即生效. 且将有效至2019年1月31日，或至最终文件的签

订日，以先到者为准，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氢能发展政策的指示下，与Air Liquide的全资子公司ALAT合资设立合资公司，

将实现与Air Liquide在氢能方面的资源共享，共同推进氢能产业链及促进氢气加注基础设

施的建设。本次合作将为双方在国内及国际市场开展氢能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将加强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公司未来氢能业务的发展。本次合作对公司本年度营业收入、

净利润等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后续

具体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五、其它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资条款清单仅为意向性约定，具体合作内容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有

关合作安排以双方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后续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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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三年披露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6年12月15日 正在有序开展。 

关于签订页岩气综合利用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7年8月28日 

由于该项目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周期较长，有

较大投资经营不确定性，同时由于该项目所需资

金量大，为规避公司风险，经与重庆市永川区人

民政府协商，该项目已调整由公司关联方成都恒

新洁能能源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7年9月22日 正在有序开展。 

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2017年11月7日 正在有序开展。 

3、公司于2018年8月1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唐新潮先生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自公告之

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000,000股。 

4、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所持限售股份即将解除限售

的风险。 

5、就本次合作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合资条款清单》。 

 

特此公告。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 




